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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食品安全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效东、王旭东、刘建平、刘洪旺、王欣、赵香华、张学、陈逸雯。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

馈，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55号 024-86244560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太白山路110-3号 024-2389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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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

见》决策部署，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出台了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到2023年，我

省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关键岗位规范化比例达到90%以上。团餐与其他餐饮最大的区别在于相对封闭的就

餐环境、消费人群固定，这对餐企运营管控能力以及创新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制定《辽宁省团餐食品经营操作规范》（简称《规范》）的目的，在于促进团餐企业场地合理布

局、加强食品安全及卫生管理；规范操作流程、技术和服务的管理；完善交易规则、推动竞标准入，

促进团餐企业“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推动全省团餐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满足社

会各界对团餐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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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团餐食品经营操作规范

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团餐服务提供者，包括集体用餐配送供餐单位、现场制作供餐单位等。

本规范规定了团餐、团餐服务提供者、团餐供应商的术语和定义、通用要求、设施与设备、原料

采购、原料运输、原料验收与贮存、加工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供餐与配送、清洁维护与废弃物管

理、有害生物防治、人员健康与卫生、食品安全管理、团餐预制菜管理等。

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SB/T 10474 餐饮业营养配餐技术要求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第12号）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2016年5月13日）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6月30日）

2. 术语和定义

GB/T 200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团餐

团体用餐服务的简称，是一种群体集中膳食管理的餐饮模式。即在一个时间周期内，某个相对固

定的消费群体，在其所属或举办活动的场所内，通过谈判或招标等方式选定团餐服务提供者提供餐饮

服务的方式。

2.2. 团餐服务提供者

指根据团体服务对象的需求,以集中加工配送、现场制作售卖服务和中央厨房加工等为主要形式

的供餐单位。

2.3. 团餐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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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为团餐服务提供者供应餐饮服务所需的设施、设备、工器具、餐饮具、易耗品、食材原料、清

洗消毒、虫媒防治、餐厨废弃物处理等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单位。

3. 通用要求

3.1. 资质

3.1.1. 团餐服务提供者应拥有合法的经营资质。

3.1.2. 按照辽宁省地方标准《辽宁省餐饮服务量化分级评定规范》等级评定达到三星以上。

3.1.3. 具有完善的管理体系，提倡采用色标管理、五常、6T先进食品安全管理方式。鼓励中央厨房和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应自行或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食品、加工环境进行检验或设立食品

安全快检室，委托食品安全第三方监管。实行“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方式，促进转型。通过

HACCP、ISO22000认证或每年通过第三方食品安全评估，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健全。

3.1.4. 设有民族餐的团餐服务提供者，其食材、场所、设备、用具、包装和服务方式等应符合民族餐

的相关要求。

3.1.5. 团餐服务提供者的相关人员需持有餐饮行业相关资格证书，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安全管理师、营

养师、中式烹调师、面点师，用餐人数500人以上的学校食堂及用餐人数300人以上的幼儿园食堂需要

配备食品安全总监。营养配餐专业人员的设置应符合SB/T 10474《餐饮业营养配餐技术要求》。

3.1.6. 团餐服务提供者应针对内部和外部安全建立相应的食品安全防护计划并进行相应的风险评估，

并延伸至原料供应商。

3.1.7. 具有承担一定风险的能力，参加食品安全责任险等。

3.2. 合同管理

3.2.1. 应设立专职部门或专岗（人）对合同进行系统化管理。

3.2.2. 团餐服务提供者与客户需根据团餐实际服务需求，在合同中明确食品安全责任及合同期限等。

3.3. 团餐供应商管理

3.3.1. 应设立专职部门或专岗（人）对供应商进行管理。

3.3.2. 与合格供应商签订专项合同，保存供应商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专项资质复印件、相关

车辆行驶证复印件、身份证和驾驶证复印件、相关人员健康证明在追溯系统可查等，并定期更新。

3.3.3. 供应商提供的食品进货查验记录、收货记录和相关凭证的保存期限应符合GB 31654-2021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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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菜谱管理

3.4.1. 团餐服务提供者应按照特定团体的食品安全和营养要求及供餐形式的特点建立菜单审核制度，

针对服务对象的特点和要求制定和审核菜谱。供餐单位应依据菜谱供餐，更改菜谱需要重新评审。

3.4.2. 团餐服务提供者应依据审定的菜谱供餐，更改菜谱需要重新审核。

3.5. 建筑场所与布局

3.5.1. 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场所、设施、设备，且布局合理。

3.5.2. 选址与环境、设计与布局、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满足GB 31654-2021相关规定。

4. 设施设备

4.1. 食品处理区设施设备

供水设施、排水设施、餐用具清洗消毒和存放设施设备、洗手设施、卫生间、更衣区、照明设

施、通风排烟设施、贮存设施、废弃物存放设施、食品容器、工具和设备要求满足GB 31654-2021相关

规定。

4.2. 监测设备

用于监测、记录的设备（压力表、温度计、记录仪等）应定期校准、维护。

5. 原料采购、运输、验收与贮存

5.1. 原料管理

采购、运输、验收、贮存过程满足GB 31654-2021相关规定。

5.2. 进口冷链原料管理

采购、加工和使用进口冷链食品，须索要辽宁省首站定点冷库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合格证

明、核酸检测合格证明、消毒证明和辽宁省进口冷链食品“溯源码”。

6. 加工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6.1. 食品安全控制要求

6.1.1. 加工制作基本要求及初加工、烹饪、专间和专用操作区操作、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的冷却和

再加热满足GB 31654-2021相关规定。

6.1.2. 团餐服务对象为中小学或托幼机构的，不得制售冷荤类食品、生食类食品、裱花蛋糕，不得加

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

7. 供餐、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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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供餐

7.1.1. 团餐分装人员进行分装前应二次更衣、戴口罩、洗手及消毒，以最短时间进行分装。

7.1.2. 供餐过程中应对食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防止外溢污染。

7.1.3. 中央厨房和集体聚餐配送单位供餐食品，应按照GB 31654-2021要求标注相关信息。

7.2. 配送

7.2.1. 应对就餐地点、时间、人数、菜品及其他要求提前与团餐用餐单位进行沟通确认，对团餐制作

完成时间、配送过程路线、配送人员、车辆等进行合理安排。

7.2.2. 对于突发车辆损坏、交通堵塞、恶劣天气等情况应提前做好准备，保证团餐正常供应。

7.2.3. 团餐配送专车专用，每餐使用前应当清洗和消毒;

7.2.4. 从烧熟至食用的间隔时间(食用时限)、储存条件等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

求。

8. 清洁维护与废弃物管理

餐用具卫生、场所、设施、设备卫生和维护、废弃物管理、清洁和消毒用品满足GB 31654-2021

相关规定。

9. 有害生物防治

基本要求及防治过程满足GB 31654-2021相关规定。

10. 人员健康与卫生

健康管理、人员卫生、手部清洁卫生、工作服管理具体要求满足GB 31654-2021相关规定。

11. 食品安全管理

11.1. 人员配备

团餐服务提供者应配备经食品安全培训，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用餐

人数500人以上的学校食堂及用餐人数300人以上的幼儿园食堂，或者供餐人数超过1000人的团餐服务

提供者，需要配备食品安全管理总监。

11.2. 管理制度和事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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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餐服务提供者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原料控制制度、餐用具清洗消毒制度、餐饮服务过程控制制

度、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培训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进货查验和记录制度、食品留

样制度、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和维修保养制度、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制度、消费者投诉处理制度等

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并制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

11.3. 培训

11.3.1. 团餐服务提供者应建立食品安全培训制度，对各岗位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食品安全知识培

训。

11.3.2. 应根据不同岗位的实际需求，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年度培训计划，并做好培训记录。

11.3.3. 当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更新时，应及时开展培训。

11.3.4. 应定期审核和修订培训计划，评估培训效果，并进行检查，以确保培训计划的有效实施。

11.4. 食品安全自查

团餐服务提供者应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及时发现并消除食品安全隐

患，防止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自查发现条件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

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经营活动，并向所在地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11.5. 食品留样

团餐供应单位每餐次的食品成品应留样。

应将留样食品按照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专用密闭容器内，在专用冷藏设备中冷藏存放

48 h 以上，留样量应能满足检验检测需要，且不少于 125 g。

在盛放留样食品的容器上应标注留样食品名称、留样时间等，并由专人管理留样食品、记录留样

情况。

11.6. 检验

中央厨房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应自行或者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食品、加工环境等

进行检验，鼓励其他团餐服务提供者自行或者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食品、加工环境等

进行检验，具体要求满足GB 31654-2021相关规定。

11.7. 记录和文件管理

团餐服务提供者应按照规定记录从业人员培训考核记录、进货查验记录、食品添加剂使用记录、

食品安全自查记录、消费者投诉处置记录、问题食品处置记录、定期除虫灭害记录、设备设施维护记

录等情况，具体要求满足GB 31654-2021相关规定。

12. 团餐预制菜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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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团餐预制菜分类

12.1.1. 仅清洗初加工并切割的原料预制菜。

12.1.2. 经上浆、挂糊、熟制等二次加工的动物性食材原料预制菜。

12.1.3. 熟制加工与仅原料切割搭配的混搭预制菜。

12.1.4. 二次熟制加工的植物性原料预制菜。

12.1.5. 预制菜烹调料汁的独立或随菜提供。

12.2. 团餐预制菜加工

12.2.1. 科学制定预制菜生产加工计划，避免食材的搭配出现相克等食品安全问题。

12.2.2. 根据预制菜的种类确定预制菜的存放条件和存放时间。

12.2.3. 植物性原料的预制菜清洗切割后进行无菌处理再分装。

12.2.4. 动物性原料的预制菜应按照标准化程序加工，明确烹调时间和加工温度。

12.2.5. 预制菜提供料汁的应独立包装。

12.2.6. 混搭预制菜应将熟制原材料与切割类原材料分开独立包装再搭配装盒。

12.2.7. 所有预制菜的分装过程参照冷荤类加工的环境条件在无菌状态下进行。

12.3. 团餐预制菜供应监管

12.3.1. 应设专人负责预制菜的生产和销售情况，监管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环境、温度等条件，确保无

食品安全风险发生。

12.3.2. 设专人对上市供应的预制菜进行监督，对超过保质时限的预制菜进行登记销毁。

12.3.3. 做好团餐预制菜的留样工作，确保每种原材料的留样数量符合规范。

12.3.4. 监管团餐预制菜的一次性包装符合规范，并进行可追溯性管理。

13. 其他

13.1. 团餐营养与健康推进

13.1.1. 团餐服务提供者需配备专（兼）职营养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年）》参与制定相关的营养健康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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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分析菜品营养成分，并开展“减油、减盐、减糖”行动，为消费者提供健康营养餐食。实行

科学营养配餐，就餐人群进行定期的健康营养知识宣传，更新饮食观念。

13.2. 反食品浪费

13.2.1. 建立健全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管理制度，加强服务人员职业培训，将珍惜粮食、反对浪费

纳入培训内容。

13.2.2. 建立健全食堂用餐管理制度，制定、实施防止食品浪费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反食品浪

费意识。

13.2.3. 团餐服务提供者应当主动告知消费规则和防止食品浪费要求，要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

食品浪费标识，引导用餐人员适量点餐、取餐；对有浪费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提醒、纠正。

13.2.4. 团餐服务提供者可以运用信息化手段分析用餐需求，通过建设中央厨房、配送中心等措施，

对食品采购、运输、储存、加工等进行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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